《地理空间信息》学术不端论文的认定和处理办法
（暂行）
第一条 为加强科技期刊学术道德规范建设，促进科研诚信，保护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权益，维护本刊的质量和声誉，《地理空间信息》期刊依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发布的标准《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》（CY/T 174-2019），结合本刊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检测的论文范围
1、所有投稿论文，即将见刊论文；
2、被举报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（含已见刊论文）。

第三条 学术不端论文的认定方式
采用中国知网“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”和万方的“文献相似性服务检测系统”对论文进行检测，同时关注同行评议中提供的线索，在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，检测论文是否存在抄袭与剽窃、伪造、篡改、不当署名、一稿多投、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。
1、凡在上述检测系统中，任一出版环节检索到重复率高于20%的论文。
2、被举报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，或在同行评议环节中，审稿专家提出涉嫌剽窃、伪造、篡改数据的论文。作者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编辑部提出书面申请复核（逾期将不予受理），编辑部负责邀请专家对该论文进行复审，做出最终处理意见，并在30个工作日内将复审结果通知论文作者。若作者不提出异议申请，或申请内容不合理，该论文将被视为学术不端。
3、被确认为一稿多投，或与本人已发表的主体内容相同，仅作形式上改动的论文。
4、作者署名及排序、作者单位标注存在纠纷的论文。通知作者在15个工作日内协调解决。若不能协调解决，该论文将被视为学术不端。

第四条 学术不端论文的处理
1、论文尚未录用，立即终止处理流程，作退稿处理并在退稿邮件中对作者给予警示教育。
2、论文已录用，但未正式刊出，取消其录用资格，同时对作者给予存档和警告，已缴纳费用不予以退还。
3、论文已见刊，编辑部将通知合作数据库对已上网论文予以删除，对作者给予存档和警告，已缴纳费用不予以退还。情节严重者，向作者所在单位进行通报，三年内，本刊一概不接受该作者投稿。如给本刊造成声誉或其他损失的，本刊还将保留追索赔偿的权利。
4、涉及学术不端行为协办论文的补充说明，若论文已录用，其所占名额不予退还，作者自行缴纳费用后（费用按实际版面费和审稿费收取），可以退还单位名额；若论文已见刊，其所占名额不予退还。

第五条 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但对前期学术不端行为追溯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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